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朝義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明哲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1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

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力峯營造有限公司新臺幣伍拾參萬壹

仟柒佰貳拾柒元，及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其餘上訴駁回。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宜蘭縣蘇澳鎮公所負

擔十分之一，餘由力峯營造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

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

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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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

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力峯營造有限

公司（下稱力峯公司）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宜蘭縣

蘇澳鎮公所（下稱蘇澳鎮公所）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51

7萬3,177元本息，經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

萬1,532元本息，力峯公司原就其敗訴部分其中877萬878元

本息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7頁），嗣迭經變更其上

訴聲明請求之金額，最終於民國112年4月20日以民事綜合辯

論意旨續狀確定僅就其敗訴部分其中763萬8,218元本息部分

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51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且

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力峯公司主張：力峯公司前承攬蘇澳鎮公所「蘇澳鎮冷泉區

整體再造計畫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並簽立工程採

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於109年3月20日經蘇

澳鎮公所驗收完成，惟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所示工程項目尚

有如附表所示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所示款項未支付，爰

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

峯公司801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蘇澳鎮公所則以：力峯公司申報系爭工程完工後，力峯公司

即依其所施作之工程數量，參酌工程單價計算結算金額，製

作工程決算書，並於決算書上詳細載明「工程項目」、「單

價」、「契約金額、數量、合計」、「第一次變更、數量、

單價、合計」、「第二次變更、數量、單價、合計」、「結

算金額、數量、單價、合計」，經系爭工程之監造單位邑菖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邑菖公司）依各工項核算工程數

量、金額無誤，再將工程決算書函轉蘇澳鎮公所核可後，即

確認系爭工程之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兩造既

已合意以該金額作為系爭工程之結算金額，相關之結算數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亦係由力峯公司提出，並經蘇澳鎮公所確認後表示同意，蘇

澳鎮公所亦已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則力峯公司

欲變更兩造原先之合意，蘇澳鎮公所並未同意，力峯公司主

張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此部分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

（詳如附表原審判決欄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

駁回力峯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

上訴，力峯公司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公

司下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蘇澳鎮公所

應再給付力峯公司763萬8,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蘇澳鎮公所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

利於蘇澳鎮公所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力峯公司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蘇澳鎮公所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力峯公司就其餘請求部分，經原審駁

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154頁至

第15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

蘇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

成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

7月15日結算。

　㈡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以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通知蘇

澳鎮公所保留未辦理實作實算部分待日後訴訟救濟解決，而

先行辦理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蘇澳鎮公所並於109年5

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　　

五、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

所示工程項目均有款項未支付等節，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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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蘇澳鎮公所抗辯兩造已完成結算，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

求，是否有據?

　㈡如認力峯公司得為本件請求，其各項請求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

蘇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

成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

7月15日結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

並有系爭契約、結算驗收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4頁

至第66頁），蘇澳鎮公所雖辯稱兩造已就系爭工程完成結

算，並合意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蘇澳鎮公所

並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力峯公司不得請求蘇澳

鎮公所增加給付云云。然觀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契約

價金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

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

數量給付（見原審卷第27頁)，復參照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

5日寄發之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載明：「本工程已正式驗

收完成，目前正辦理結算，多項未依契約規定辦理『實做實

算』項目，本公司保留日後行政救濟追訴之權利，先行辦理

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爭議部分日後再依契約第22條規

定辦理。」（見原審卷第136頁至第137頁），蘇澳鎮公所並

於109年5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不爭執事項㈡、原審

卷第138頁），可見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工程款應按實作數

量辦理結算，而於辦理結算前，兩造就結算數量、金額有所

爭議，力峯公司上開存證信函已明確表明就無爭議部分先行

進行結算，有爭議部分則保留日後再依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

透過訴訟、調解、仲裁等方式處理，可見力峯公司既已先聲

明保留，並未因結算而拋棄其權利，則蘇澳鎮公所徒以兩造

已於109年7月15日完成結算為由，抗辯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

件請求，自無可採。

　㈡茲將力峯公司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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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附表編號1部分：

　　就附表編號1部分，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

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

處理費，然結算明細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

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未

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又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實作數量

為6,762立方公尺，則土方工程應給付之工程款數額應為308

萬3,117元，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372元、

20萬7,0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219萬8,713元；縱認處

理費並非漏項，蘇澳鎮公所亦應再給付90萬7,526元等情

（至力峯公司原主張「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與「剩餘

土石方運費」屬同一工項，均應以單價每立方公尺591元計

價，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325萬8,097元部分，業經其捨棄而

減縮上訴聲明如上），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

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處理費，然結算明細

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

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見原審卷第70頁），未

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參酌結算明細表「機械拆除，含運

費處理費」工項單價為每立方公尺591元、「機械拆除，未

含運費」之單價為每立方公尺128元，處理費單價應為每立

方公尺208元云云。然經原審函詢邑菖公司略以：①「機械

拆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為何？

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係包括那些費用？②「剩餘土石方

運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為何？此工項與「機械拆

除，含運費處理費」有何差異？「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

是否有處理費的問題?（見原審卷第279頁），經邑菖公司以

111年9月26日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覆稱：①「機械拆

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工作內容包括妨礙施工之構

造物或設施、設計圖說未註明允許保留之任何障礙物之全部

或部分拆除、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及拆除後基地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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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回填等工作。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包括完成拆除物之

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等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

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包括「土方工作，土石方運

費」、「零星工料及損耗」及「合法場地使用費」。「剩餘

土石方運費」與「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兩者間之差異

為「剩餘土石方運費」收容場所為合法場地，「機械拆除，

含運費處理費」收容場所為廢棄物處理場所及拆除所需之

人、機費用。「剩餘土石方運費」依前述說明不含處理費的

問題等語（見原審卷第287頁至第288頁），據此可知，「剩

餘土石方運費」本已包含合法場地之使用費，且無拆除所需

之人、機費用，自無處理費之問題，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

石方運費」工項漏列處理費乙節，自屬無據。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外運即實作數量為6,

762立方公尺，並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

向證明文件為證（見原審卷第71頁至第73頁），蘇澳鎮公所

則辯稱依照系爭工程施工補充說明書所載，不足部分以最新

版之「工程會施工規範」為準，而依施工規範第02323章4.

1.1條規定：「棄土數量包括整地及路堤開挖、構造物開挖

及渠道開挖之剩餘土石方，詳細計量範圍以設計圖說為

準。」，自應以設計方數量作為計算基準，並提出上開施工

補充說明書、施工規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12

頁），然施工規範所規定者，依其文義僅係施工時應遵循設

計圖說為基準，並非得據為結算數量之依據，系爭契約第3

條第1項已明白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

算」（見原審卷第27頁），且力峯公司前分別提送剩餘土石

方追加數量1,053立方公尺、2,143.24立方公尺、399立方公

尺，業經邑菖公司陸續以107年7月30日邑宜設字第10707017

號函、同年8月23日邑宜設字第10708020號函、108年5月6日

邑宜設字第10805004號函審查同意，並通知蘇澳鎮公所准予

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31頁、第433頁、第445頁），蘇澳鎮

公所亦曾以107年8月29日蘇鎮觀字第1070013731號函予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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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見本院卷一第435頁），顯見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

方運費」應按實作數量計價，核屬有據。

　⑶而蘇澳鎮公所並不否認力峯公司所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

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運送至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蘇澳廠之土量為2,730立方公尺，運送至東城土資場之土

量為4,032立方公尺，合計土量為6,762立方公尺之內容（見

原審卷第73頁、本院卷三第10頁），兩造復不爭執該等土量

為系爭工程土方工程之數量（見本院卷三第87頁），惟因蘇

澳鎮公所抗辯上開數量為鬆方之數量，不得作為計價數量云

云，參照系爭工程補充說明書記載「土方計算以竣工測量實

方計算為基準，鬆方約以1.3倍計算，若於前估驗多付款項

於結算時一併扣除。」（見本院卷三第63頁），應得作為實

作數量之計算依據，則鬆方數量6,762立方公尺，實方即實

作數量約為5,201.538立方公尺【計算式：6,762立方公尺÷

1.3≒5,201.538立方公尺】，另參照邑菖公司111年9月26日

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所載：「剩餘土石方：指於施工場

地整地及開挖，並經挖填平衡施作後之剩餘挖方，但不包括

不適於回填之材料，例如廢棄物或須進行加工後方能再利用

於回填之物質等均不屬之。…簡言之，『機具挖方』數量為

『土方工作，回填方，回填夯實』數量及『剩餘土石方運

費』之總和。」（見原審卷第288頁），足認力峯公司主張

剩餘土石方均須以機具挖方，核屬有據，則依結算明細表所

示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

立方公尺40元計算，就「剩餘土石方運費」及「機具挖方」

工項之工程款應為137萬8,408元【計算式：（225元×5,201.

538立方公尺）＋（40元×5,201.538立方公尺）＝137萬8,40

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

給付之67萬7,372元、20萬7,032元（見原審卷第70頁），蘇

澳鎮公所尚應就土方工程給付力峯公司49萬4,004元【計算

式：137萬8,408元－67萬7,372元－20萬7,032元＝49萬4,00

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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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附表編號2部分：

　　就附表編號2所示「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工項，力峯公司

主張實作數量為66.96平方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

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該公會111年4月19日111宜縣建

師鑑字第01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

可參（見原審卷第168頁、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頁至第3

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6

4.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第74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

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平方公尺2,019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

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4,159元【計算式：2,019元×（6

6.96平方公尺－64.9平方公尺）＝4,159元】，核屬有據。

　3.附表編號3部分：

　　就附表編號3所示「花台防水收邊」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

作數量為40.65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

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

3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3

2.1公尺（見原審卷第77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

表所示單價每公尺1,455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

公司該工項工程款1萬2,440元【計算式：1,455元×（40.65

公尺－32.1公尺）＝1萬2,440元】，核屬有據。

　4.附表編號4部分：

　　就附表編號4所示「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工項，力峯公司

主張實作數量為122片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

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

第3頁至第4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

算數量僅104片（見原審卷第79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

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片2,167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

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3萬9,006元【計算式：2,167元×（12

2片－104片）＝3萬9,006元】，核屬有據。

　5.附表編號5部分：

　　就附表編號5所示「排水立管」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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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為285.3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

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

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12

8公尺（見原審卷第80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

所示單價每公尺1,9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

工項工程款30萬3,904元【計算式：1,932元×（285.3公尺－

128公尺）＝30萬3,904元】，核屬有據。

　6.附表編號6部分：

　　就附表編號6所示「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

於107年3月31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

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

約計價，違反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該追減應屬無

效，且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

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

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256萬4,450元云云，然為蘇澳

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

辦理契約變更，需廢棄或不使用部分已完成之工程或已到場

之合格材料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機關得辦理部分驗收或

結算後，支付該部分價金。但已進場材料以實際施工進度需

要並經檢驗合格者為限，因廠商保管不當致影響品質之部

分，不予計給。」（見原審卷第59頁）。力峯公司雖依107

年3月31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南側橋」

完工（見原審卷第94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南側橋」

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

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

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式801萬7,157元，於第一次變

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式545萬2,707元，並提出系爭契

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

院卷一第127頁至第129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

記載細項數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為0.2，累計完成數量1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9



式，但不能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

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

分細項工料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

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

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邑菖公司112年8月

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稱：「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

目的，即是依實際施作情形就已完成的工項經雙方合意進行

『數量追減』、『取消施作』、『數量追加』之確認。」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至第459頁），足認兩造就「南側

橋」工項因並未全部完工，僅係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

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則力峯公司主張

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原約定金額給付，自無可採。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以第一次變更設

計契約書將「南側橋」工項辦理減帳，未經協議、議價，且

蘇澳鎮公所係將追減項目夾帶在第一次變更設計契約書中，

力峯公司若知其情事，即不會同意追減，顯為意思表示錯

誤，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

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

工程款云云。惟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

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

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

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之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已

載明「工程總價：原合約新臺幣：壹億柒仟伍佰萬元整、變

更後新臺幣：壹億柒仟肆佰捌拾伍萬伍佰玖拾捌元整」（見

原審卷第85頁、本院卷一第121頁），顯然於第一次變更設

計後，工程總價已有減少，力峯公司就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

項目追減，實難諉為不知，力峯公司復於第一次變更設計

（議定）書所附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均蓋用公司大

小章（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第133頁、第137頁、第141

頁），顯然力峯公司已明確知悉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目之

追減，並無力峯公司所主張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之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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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情形存在，且由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內所附議價紀

錄、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簽到表及標單等件（見原審卷第86

頁至第89頁、本院卷一第123頁至第125頁），可知力峯公司

法定代理人陳建志亦有親自出席107年11月7日第一次變更設

計議價會議，力峯公司猶以未經協議、議價及其意思表示錯

誤為由，主張其已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

表示，顯屬無據，況力峯公司嗣於本院112年7月12日言詞辯

論期日表示，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力峯公司如不同意追

減，結算款就不會撥付，力峯公司不得已才同意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43頁），益徵力峯公司根本無意思表示錯誤可

言。

　⑶從而，兩造就「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

原契約金額每式801萬7,157元變更為每式545萬2,707元，蘇

澳鎮公所亦已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

式、545萬2,707元（見原審卷第96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

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56

萬4,450元。　

　7.附表編號7部分：

　　就附表編號7所示「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

於107年5月2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

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

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

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

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122萬6,466元云云，然

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年5月25日公

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橋」完工（見原審

卷第97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北側橋」於第一次變更

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

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

先契約金額為每式323萬9,293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

變更金額為每式201萬2,82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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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1

頁至第133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項數

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0.15，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不能

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

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工料

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採，

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

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

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橋」工項

業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

予以減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

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

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式323萬9,293元變更為每式201

萬2,827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

金額為1式、201萬2,827元（見原審卷第99頁），並已依結

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

給付122萬6,466元。　

　8.附表編號8部分：

　　就附表編號8所示「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力峯公司主

張此工項業於107年9月1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

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

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

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

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69萬9,

60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

07年9月15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截

流箱涵步道」完工（見原審卷第100頁），蘇澳鎮公所固不

否認「北側截流箱涵步道」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

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

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

公尺2萬4,026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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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1萬8,196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

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至第137頁），

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僅有記載累計完成數量120公尺，

並無詳細之細項工程，然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

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中有部

分構造物開挖、回填、剩餘土石方運費、結構用混凝土預

拌、普通模板、鋼筋等細項工料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尚與

完成步道數量120公尺無涉，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

司未能舉證證明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

作，且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

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依實

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

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

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第一次

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公尺2萬4,026元變更為每公

尺1萬8,196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

量、金額為120公尺、218萬3,520元（見原審卷第102頁），

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

公所再為給付69萬9,600元。

　9.附表編號9部分：

　　就附表編號9所示「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力峯公司

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

此工項辦理減帳，力峯公司嗣於108年4月23日完成此工項，

並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

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

27萬3,194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蘇澳鎮

公所辯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

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組88萬2,367元，於

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組60萬9,173元，並提

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139頁至第141頁），而經比對上開單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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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倒伏閘門門體及

門框」工項中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而重新計價，且此工

項力峯公司既主張係於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後之108年4月23

日始完工，力峯公司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

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

框」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組88萬

2,367元變更為每組60萬9,173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

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組、60萬9,173元（見原審卷第

103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

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7萬3,194元。

 10.附表編號10部分：

　　就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保險費」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兩造

約定系爭工程保險費為122萬4,833元，然「工程保險費」既

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價

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工

程保險費」金額為129萬5,443元，蘇澳鎮公所僅給付122萬

4,833元，尚應給付7萬61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

認。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

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

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若有相關項目如稅

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1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

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減條

件，或其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

第27頁)，可知該約定之目的係因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項

目，多半會受工程費用多寡影響其實際數額，如概以固定金

額給付可能導致不公平之狀況發生，此際方有依比例調整之

必要，而系爭契約約定之保險費金額為122萬4,833元，力峯

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為38萬5,867元，差額高達83萬8,9

66元，此有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保險單暨保費收據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第447頁至第453頁），復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就此兩造曾於106年2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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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召開工程保險費協商會議，蘇澳鎮公所於會議中主張：

「因在工程保險費支付上有所疑義，工程預算書所列之工程

保險費高於實際投保金額，是否依工程預算書所列支付，抑

或憑據以實際投保金額支付未有定論，縣府建議運用協商機

制針對此問題進行協商，並討論是否有減價空間?」，力峯

公司則於會議中表達：「系爭工程為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

含在內，假如其他單項或工時因施工效率而有所減少是否也

需減價？減價確實有不合理之處，建議依照契約給付」等

語，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

付，有該會議紀錄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28頁至第129

頁），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0月27日（88）工

程企字第8817112號函釋有關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承包

廠商依契約規定投保，其實際支付保險費用雖低於契約所列

該項金額，機關仍應依契約所列金額支付廠商（見本院卷一

第358頁），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19日工程企字

第09500361690號函會議紀錄結論第1點揭示採購契約保險單

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需以合理

性為前提，並保留且善用雙方協調機制之意旨（見本院卷一

第357頁、卷三第111頁至第115頁），可知蘇澳鎮公所於發

現系爭工程預算書所編列之「工程保險費」超逾力峯公司實

際支付之保險費甚多，恐係高估誤編，而欠缺合理性，曾與

力峯公司進行減價協商，力峯公司則表示本件係總價決標，

保險費已包含在內，不因工項或工時減少而須減價，最終雙

方協議仍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可見力峯

公司自始即主張保險費不因工項或工時增減而得任意變動，

則依其真意，應認兩造就「工程保險費」此一工項已以122

萬4,833元達成合意，而排除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適

用，不因嗣後結算金額之增減而影響所應給付「工程保險

費」之數額，且本件力峯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38萬5,86

7元，縱因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有所落差，亦不致發

生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所欲避免之不公平狀況，依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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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及公平原則，力峯公司自不得再依該約定請求增加「工

程保險費」之給付。

 11.附表編號11部分：

　　就附表編號11所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工項，力峯公司主

張結算之金額為1,087萬9,821元，然「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既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

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金額為1,150萬7,029元，蘇澳鎮公所

僅給付1,087萬9,821元，尚應給付62萬7,208元云云，然為

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本院既已認定蘇澳鎮公所尚應就

附表編號1至5所示工項各增加給付49萬4,004元、4,159元、

1萬2,440元、3萬9,006元、30萬3,904元，合計數額85萬3,5

13元，又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包商管理費及利

潤」工項為直接工程費用百分之7，並以1式計價（見本院卷

一第189頁），參照蘇澳鎮公所結算明細表第1頁、第35頁

（見原審卷第122頁、第127頁），可知系爭契約原約定之直

接工程費用為1億5,310萬4,135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為1,071萬9,079元，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為1億

5,542萬6,021元，並據以核算該數額百分之7即1,087萬9,82

1元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可見蘇澳鎮公所就「包商管

理費及利潤」已有按結算金額與原契約價金比調整此工項之

給付，惟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1億5,542萬6,021

元尚應加計前述85萬3,513元，數額應為1億5,627萬9,534

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為1,093萬9,567元【計算

式：計算式：1億5,627萬9,534元×7%＝1,093萬9,567元】，

扣除已結算給付之1,087萬9,821元後（見原審卷第84頁），

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包商管理費及利潤」之數額

為5萬9,746元。至力峯公司所主張之計算方式，除原契約價

金總額為1億7,500萬元之數額為正確外，其於關於原契約約

定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結算總價額均顯然有誤，

其據以計算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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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即非正確，而無足採。

 12.基上，力峯公司得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91萬3,259元

（計算式詳如附表「本院判決」欄所示），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力峯公司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請求

蘇澳鎮公所給付91萬3,2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10年6月9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06頁）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

判准38萬1,532元本息，而駁回其餘53萬1,727元本息之請

求，尚有未合，力峯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力峯公司敗訴之判決，並

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力峯公司指摘原判

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

之上訴。另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

元本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無

不合，蘇澳鎮公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蘇澳鎮公所給付

金額未逾150萬元，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第三審，經本院判

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廢棄原審駁回本判決第2項該部分假執

行聲請並另為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力峯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

由，蘇澳鎮公所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

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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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

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

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

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任正人

　　　　　　　　　　　　　　　　　　　　　　　　　　　　

附表：

編

號

工程項目 力峯公司原審

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 力峯公司上訴

主張金額

力峯公司上

訴聲明

本院判決

1 機械拆除，含運

費處理費及剩餘

土石方運費

3,258,097元 0 2,198,713元 2,198,713元 494,004元

2 F7觀音石板+防水

地坪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3 花台防水收邊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4 柱腳裝修，L型紅

磚片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5 排水立管 39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6 南側橋 2,564,450元 0 2,564,450元 2,564,450元 0

7 北側橋 1,226,466元 0 1,226,466元 1,226,466元 0

8 北側截流箱涵步

道

699,600元 0 699,600元 699,600元 0

9 倒伏閘門門體及

門框

273,194元 0 273,194元 273,194元 0

10 工程保險費 687,267元 0 70,610元 70,610元 0

11 包商管理費及利

潤

6,014,594元 22,023元 627,208元 605,185元 59,7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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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15,173,177元 381,532元 8,019,750元 7,638,218元 913,259元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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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朝義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李明哲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力峯營造有限公司新臺幣伍拾參萬壹仟柒佰貳拾柒元，及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其餘上訴駁回。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宜蘭縣蘇澳鎮公所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力峯營造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力峯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力峯公司）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下稱蘇澳鎮公所）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517萬3,177元本息，經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本息，力峯公司原就其敗訴部分其中877萬878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7頁），嗣迭經變更其上訴聲明請求之金額，最終於民國112年4月20日以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續狀確定僅就其敗訴部分其中763萬8,218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51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且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力峯公司主張：力峯公司前承攬蘇澳鎮公所「蘇澳鎮冷泉區整體再造計畫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並簽立工程採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於109年3月20日經蘇澳鎮公所驗收完成，惟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所示工程項目尚有如附表所示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所示款項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801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蘇澳鎮公所則以：力峯公司申報系爭工程完工後，力峯公司即依其所施作之工程數量，參酌工程單價計算結算金額，製作工程決算書，並於決算書上詳細載明「工程項目」、「單價」、「契約金額、數量、合計」、「第一次變更、數量、單價、合計」、「第二次變更、數量、單價、合計」、「結算金額、數量、單價、合計」，經系爭工程之監造單位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邑菖公司）依各工項核算工程數量、金額無誤，再將工程決算書函轉蘇澳鎮公所核可後，即確認系爭工程之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兩造既已合意以該金額作為系爭工程之結算金額，相關之結算數量亦係由力峯公司提出，並經蘇澳鎮公所確認後表示同意，蘇澳鎮公所亦已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則力峯公司欲變更兩造原先之合意，蘇澳鎮公所並未同意，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此部分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詳如附表原審判決欄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力峯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力峯公司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公司下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力峯公司763萬8,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蘇澳鎮公所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蘇澳鎮公所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力峯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蘇澳鎮公所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力峯公司就其餘請求部分，經原審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154頁至第15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蘇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成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7月15日結算。
　㈡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以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通知蘇澳鎮公所保留未辦理實作實算部分待日後訴訟救濟解決，而先行辦理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蘇澳鎮公所並於109年5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　　
五、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所示工程項目均有款項未支付等節，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蘇澳鎮公所抗辯兩造已完成結算，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㈡如認力峯公司得為本件請求，其各項請求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蘇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成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7月15日結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並有系爭契約、結算驗收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4頁至第66頁），蘇澳鎮公所雖辯稱兩造已就系爭工程完成結算，並合意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蘇澳鎮公所並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力峯公司不得請求蘇澳鎮公所增加給付云云。然觀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契約價金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見原審卷第27頁)，復參照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寄發之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載明：「本工程已正式驗收完成，目前正辦理結算，多項未依契約規定辦理『實做實算』項目，本公司保留日後行政救濟追訴之權利，先行辦理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爭議部分日後再依契約第22條規定辦理。」（見原審卷第136頁至第137頁），蘇澳鎮公所並於109年5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不爭執事項㈡、原審卷第138頁），可見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工程款應按實作數量辦理結算，而於辦理結算前，兩造就結算數量、金額有所爭議，力峯公司上開存證信函已明確表明就無爭議部分先行進行結算，有爭議部分則保留日後再依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透過訴訟、調解、仲裁等方式處理，可見力峯公司既已先聲明保留，並未因結算而拋棄其權利，則蘇澳鎮公所徒以兩造已於109年7月15日完成結算為由，抗辯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求，自無可採。
　㈡茲將力峯公司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附表編號1部分：
　　就附表編號1部分，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處理費，然結算明細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未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又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實作數量為6,762立方公尺，則土方工程應給付之工程款數額應為308萬3,117元，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372元、20萬7,0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219萬8,713元；縱認處理費並非漏項，蘇澳鎮公所亦應再給付90萬7,526元等情（至力峯公司原主張「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與「剩餘土石方運費」屬同一工項，均應以單價每立方公尺591元計價，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325萬8,097元部分，業經其捨棄而減縮上訴聲明如上），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處理費，然結算明細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見原審卷第70頁），未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參酌結算明細表「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工項單價為每立方公尺591元、「機械拆除，未含運費」之單價為每立方公尺128元，處理費單價應為每立方公尺208元云云。然經原審函詢邑菖公司略以：①「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為何？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係包括那些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為何？此工項與「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有何差異？「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是否有處理費的問題?（見原審卷第279頁），經邑菖公司以111年9月26日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覆稱：①「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工作內容包括妨礙施工之構造物或設施、設計圖說未註明允許保留之任何障礙物之全部或部分拆除、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及拆除後基地整理、回填等工作。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包括完成拆除物之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等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包括「土方工作，土石方運費」、「零星工料及損耗」及「合法場地使用費」。「剩餘土石方運費」與「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兩者間之差異為「剩餘土石方運費」收容場所為合法場地，「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收容場所為廢棄物處理場所及拆除所需之人、機費用。「剩餘土石方運費」依前述說明不含處理費的問題等語（見原審卷第287頁至第288頁），據此可知，「剩餘土石方運費」本已包含合法場地之使用費，且無拆除所需之人、機費用，自無處理費之問題，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漏列處理費乙節，自屬無據。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外運即實作數量為6,762立方公尺，並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為證（見原審卷第71頁至第73頁），蘇澳鎮公所則辯稱依照系爭工程施工補充說明書所載，不足部分以最新版之「工程會施工規範」為準，而依施工規範第02323章4.1.1條規定：「棄土數量包括整地及路堤開挖、構造物開挖及渠道開挖之剩餘土石方，詳細計量範圍以設計圖說為準。」，自應以設計方數量作為計算基準，並提出上開施工補充說明書、施工規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12頁），然施工規範所規定者，依其文義僅係施工時應遵循設計圖說為基準，並非得據為結算數量之依據，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已明白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見原審卷第27頁），且力峯公司前分別提送剩餘土石方追加數量1,053立方公尺、2,143.24立方公尺、399立方公尺，業經邑菖公司陸續以107年7月30日邑宜設字第10707017號函、同年8月23日邑宜設字第10708020號函、108年5月6日邑宜設字第10805004號函審查同意，並通知蘇澳鎮公所准予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31頁、第433頁、第445頁），蘇澳鎮公所亦曾以107年8月29日蘇鎮觀字第1070013731號函予以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35頁），顯見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應按實作數量計價，核屬有據。
　⑶而蘇澳鎮公所並不否認力峯公司所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運送至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蘇澳廠之土量為2,730立方公尺，運送至東城土資場之土量為4,032立方公尺，合計土量為6,762立方公尺之內容（見原審卷第73頁、本院卷三第10頁），兩造復不爭執該等土量為系爭工程土方工程之數量（見本院卷三第87頁），惟因蘇澳鎮公所抗辯上開數量為鬆方之數量，不得作為計價數量云云，參照系爭工程補充說明書記載「土方計算以竣工測量實方計算為基準，鬆方約以1.3倍計算，若於前估驗多付款項於結算時一併扣除。」（見本院卷三第63頁），應得作為實作數量之計算依據，則鬆方數量6,762立方公尺，實方即實作數量約為5,201.538立方公尺【計算式：6,762立方公尺÷1.3≒5,201.538立方公尺】，另參照邑菖公司111年9月26日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所載：「剩餘土石方：指於施工場地整地及開挖，並經挖填平衡施作後之剩餘挖方，但不包括不適於回填之材料，例如廢棄物或須進行加工後方能再利用於回填之物質等均不屬之。…簡言之，『機具挖方』數量為『土方工作，回填方，回填夯實』數量及『剩餘土石方運費』之總和。」（見原審卷第288頁），足認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均須以機具挖方，核屬有據，則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計算，就「剩餘土石方運費」及「機具挖方」工項之工程款應為137萬8,408元【計算式：（225元×5,201.538立方公尺）＋（40元×5,201.538立方公尺）＝137萬8,40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372元、20萬7,032元（見原審卷第70頁），蘇澳鎮公所尚應就土方工程給付力峯公司49萬4,004元【計算式：137萬8,408元－67萬7,372元－20萬7,032元＝49萬4,004元】。
　2.附表編號2部分：
　　就附表編號2所示「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66.96平方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該公會111年4月19日111宜縣建師鑑字第01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原審卷第168頁、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頁至第3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64.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第74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平方公尺2,019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4,159元【計算式：2,019元×（66.96平方公尺－64.9平方公尺）＝4,159元】，核屬有據。
　3.附表編號3部分：
　　就附表編號3所示「花台防水收邊」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40.65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3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32.1公尺（見原審卷第77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公尺1,455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1萬2,440元【計算式：1,455元×（40.65公尺－32.1公尺）＝1萬2,440元】，核屬有據。
　4.附表編號4部分：
　　就附表編號4所示「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122片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3頁至第4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104片（見原審卷第79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片2,167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3萬9,006元【計算式：2,167元×（122片－104片）＝3萬9,006元】，核屬有據。
　5.附表編號5部分：
　　就附表編號5所示「排水立管」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285.3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128公尺（見原審卷第80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公尺1,9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30萬3,904元【計算式：1,932元×（285.3公尺－128公尺）＝30萬3,904元】，核屬有據。
　6.附表編號6部分：
　　就附表編號6所示「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3月31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違反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256萬4,45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辦理契約變更，需廢棄或不使用部分已完成之工程或已到場之合格材料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機關得辦理部分驗收或結算後，支付該部分價金。但已進場材料以實際施工進度需要並經檢驗合格者為限，因廠商保管不當致影響品質之部分，不予計給。」（見原審卷第59頁）。力峯公司雖依107年3月31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南側橋」完工（見原審卷第94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南側橋」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式801萬7,157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式545萬2,70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至第129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項數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為0.2，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不能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稱：「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目的，即是依實際施作情形就已完成的工項經雙方合意進行『數量追減』、『取消施作』、『數量追加』之確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至第459頁），足認兩造就「南側橋」工項因並未全部完工，僅係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則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原約定金額給付，自無可採。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以第一次變更設計契約書將「南側橋」工項辦理減帳，未經協議、議價，且蘇澳鎮公所係將追減項目夾帶在第一次變更設計契約書中，力峯公司若知其情事，即不會同意追減，顯為意思表示錯誤，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云云。惟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之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已載明「工程總價：原合約新臺幣：壹億柒仟伍佰萬元整、變更後新臺幣：壹億柒仟肆佰捌拾伍萬伍佰玖拾捌元整」（見原審卷第85頁、本院卷一第121頁），顯然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後，工程總價已有減少，力峯公司就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目追減，實難諉為不知，力峯公司復於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所附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均蓋用公司大小章（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第133頁、第137頁、第141頁），顯然力峯公司已明確知悉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目之追減，並無力峯公司所主張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之錯誤情形存在，且由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內所附議價紀錄、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簽到表及標單等件（見原審卷第86頁至第89頁、本院卷一第123頁至第125頁），可知力峯公司法定代理人陳建志亦有親自出席107年11月7日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會議，力峯公司猶以未經協議、議價及其意思表示錯誤為由，主張其已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顯屬無據，況力峯公司嗣於本院112年7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力峯公司如不同意追減，結算款就不會撥付，力峯公司不得已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頁），益徵力峯公司根本無意思表示錯誤可言。
　⑶從而，兩造就「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式801萬7,157元變更為每式545萬2,707元，蘇澳鎮公所亦已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式、545萬2,707元（見原審卷第96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56萬4,450元。　
　7.附表編號7部分：
　　就附表編號7所示「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5月2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122萬6,466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年5月25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橋」完工（見原審卷第97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北側橋」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式323萬9,293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式201萬2,82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至第133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項數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0.15，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不能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橋」工項業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式323萬9,293元變更為每式201萬2,827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式、201萬2,827元（見原審卷第99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122萬6,466元。　
　8.附表編號8部分：
　　就附表編號8所示「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9月1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69萬9,60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年9月15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完工（見原審卷第100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北側截流箱涵步道」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公尺2萬4,026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公尺1萬8,196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至第137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僅有記載累計完成數量120公尺，並無詳細之細項工程，然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中有部分構造物開挖、回填、剩餘土石方運費、結構用混凝土預拌、普通模板、鋼筋等細項工料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尚與完成步道數量120公尺無涉，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且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公尺2萬4,026元變更為每公尺1萬8,196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20公尺、218萬3,520元（見原審卷第102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69萬9,600元。
　9.附表編號9部分：
　　就附表編號9所示「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此工項辦理減帳，力峯公司嗣於108年4月23日完成此工項，並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27萬3,194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蘇澳鎮公所辯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組88萬2,367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組60萬9,173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9頁至第141頁），而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中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而重新計價，且此工項力峯公司既主張係於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後之108年4月23日始完工，力峯公司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組88萬2,367元變更為每組60萬9,173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組、60萬9,173元（見原審卷第103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7萬3,194元。
 10.附表編號10部分：
　　就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保險費」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保險費為122萬4,833元，然「工程保險費」既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工程保險費」金額為129萬5,443元，蘇澳鎮公所僅給付122萬4,833元，尚應給付7萬61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1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第27頁)，可知該約定之目的係因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項目，多半會受工程費用多寡影響其實際數額，如概以固定金額給付可能導致不公平之狀況發生，此際方有依比例調整之必要，而系爭契約約定之保險費金額為122萬4,833元，力峯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為38萬5,867元，差額高達83萬8,966元，此有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保險單暨保費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第447頁至第45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就此兩造曾於106年2月23日召開工程保險費協商會議，蘇澳鎮公所於會議中主張：「因在工程保險費支付上有所疑義，工程預算書所列之工程保險費高於實際投保金額，是否依工程預算書所列支付，抑或憑據以實際投保金額支付未有定論，縣府建議運用協商機制針對此問題進行協商，並討論是否有減價空間?」，力峯公司則於會議中表達：「系爭工程為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含在內，假如其他單項或工時因施工效率而有所減少是否也需減價？減價確實有不合理之處，建議依照契約給付」等語，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有該會議紀錄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28頁至第129頁），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0月27日（88）工程企字第8817112號函釋有關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承包廠商依契約規定投保，其實際支付保險費用雖低於契約所列該項金額，機關仍應依契約所列金額支付廠商（見本院卷一第358頁），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500361690號函會議紀錄結論第1點揭示採購契約保險單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需以合理性為前提，並保留且善用雙方協調機制之意旨（見本院卷一第357頁、卷三第111頁至第115頁），可知蘇澳鎮公所於發現系爭工程預算書所編列之「工程保險費」超逾力峯公司實際支付之保險費甚多，恐係高估誤編，而欠缺合理性，曾與力峯公司進行減價協商，力峯公司則表示本件係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含在內，不因工項或工時減少而須減價，最終雙方協議仍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可見力峯公司自始即主張保險費不因工項或工時增減而得任意變動，則依其真意，應認兩造就「工程保險費」此一工項已以122萬4,833元達成合意，而排除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不因嗣後結算金額之增減而影響所應給付「工程保險費」之數額，且本件力峯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38萬5,867元，縱因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有所落差，亦不致發生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所欲避免之不公平狀況，依誠信原則及公平原則，力峯公司自不得再依該約定請求增加「工程保險費」之給付。
 11.附表編號11部分：
　　就附表編號11所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工項，力峯公司主張結算之金額為1,087萬9,821元，然「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既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金額為1,150萬7,029元，蘇澳鎮公所僅給付1,087萬9,821元，尚應給付62萬7,208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本院既已認定蘇澳鎮公所尚應就附表編號1至5所示工項各增加給付49萬4,004元、4,159元、1萬2,440元、3萬9,006元、30萬3,904元，合計數額85萬3,513元，又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工項為直接工程費用百分之7，並以1式計價（見本院卷一第189頁），參照蘇澳鎮公所結算明細表第1頁、第35頁（見原審卷第122頁、第127頁），可知系爭契約原約定之直接工程費用為1億5,310萬4,135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為1,071萬9,079元，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為1億5,542萬6,021元，並據以核算該數額百分之7即1,087萬9,821元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可見蘇澳鎮公所就「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已有按結算金額與原契約價金比調整此工項之給付，惟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1億5,542萬6,021元尚應加計前述85萬3,513元，數額應為1億5,627萬9,534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為1,093萬9,567元【計算式：計算式：1億5,627萬9,534元×7%＝1,093萬9,567元】，扣除已結算給付之1,087萬9,821元後（見原審卷第84頁），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包商管理費及利潤」之數額為5萬9,746元。至力峯公司所主張之計算方式，除原契約價金總額為1億7,500萬元之數額為正確外，其於關於原契約約定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結算總價額均顯然有誤，其據以計算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非正確，而無足採。
 12.基上，力峯公司得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91萬3,25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本院判決」欄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力峯公司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請求蘇澳鎮公所給付91萬3,2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9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06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判准38萬1,532元本息，而駁回其餘53萬1,727元本息之請求，尚有未合，力峯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力峯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力峯公司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另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本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蘇澳鎮公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蘇澳鎮公所給付金額未逾150萬元，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第三審，經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廢棄原審駁回本判決第2項該部分假執行聲請並另為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力峯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蘇澳鎮公所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任正人
　　　　　　　　　　　　　　　　　　　　　　　　　　　　
附表：
		編號

		工程項目

		力峯公司原審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

		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

		力峯公司上訴聲明

		本院判決



		1

		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及剩餘土石方運費

		3,258,097元

		0

		2,198,713元

		2,198,713元

		494,004元



		2

		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3

		花台防水收邊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4

		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5

		排水立管

		39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6

		南側橋

		2,564,450元

		0

		2,564,450元

		2,564,450元

		0



		7

		北側橋

		1,226,466元

		0

		1,226,466元

		1,226,466元

		0



		8

		北側截流箱涵步道

		699,600元

		0

		699,600元

		699,600元

		0



		9

		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

		273,194元

		0

		273,194元

		273,194元

		0



		10

		工程保險費

		687,267元

		0

		70,610元

		70,610元

		0



		11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6,014,594元

		22,023元

		627,208元

		605,185元

		59,746元



		


		合計

		15,173,177元

		381,532元

		8,019,750元

		7,638,218元

		913,25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朝義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李明哲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1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
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
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力峯營造有限公司新臺幣伍拾參萬壹
仟柒佰貳拾柒元，及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其餘上訴駁回。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宜蘭縣蘇澳鎮公所負
擔十分之一，餘由力峯營造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
    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
    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
    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
    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力峯營造有限
    公司（下稱力峯公司）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宜蘭縣
    蘇澳鎮公所（下稱蘇澳鎮公所）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51
    7萬3,177元本息，經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
    萬1,532元本息，力峯公司原就其敗訴部分其中877萬878元
    本息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7頁），嗣迭經變更其上
    訴聲明請求之金額，最終於民國112年4月20日以民事綜合辯
    論意旨續狀確定僅就其敗訴部分其中763萬8,218元本息部分
    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51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且
    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力峯公司主張：力峯公司前承攬蘇澳鎮公所「蘇澳鎮冷泉區
    整體再造計畫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並簽立工程採
    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於109年3月20日經蘇
    澳鎮公所驗收完成，惟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所示工程項目尚
    有如附表所示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所示款項未支付，爰
    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
    峯公司801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蘇澳鎮公所則以：力峯公司申報系爭工程完工後，力峯公司
    即依其所施作之工程數量，參酌工程單價計算結算金額，製
    作工程決算書，並於決算書上詳細載明「工程項目」、「單
    價」、「契約金額、數量、合計」、「第一次變更、數量、
    單價、合計」、「第二次變更、數量、單價、合計」、「結
    算金額、數量、單價、合計」，經系爭工程之監造單位邑菖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邑菖公司）依各工項核算工程數量
    、金額無誤，再將工程決算書函轉蘇澳鎮公所核可後，即確
    認系爭工程之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兩造既已
    合意以該金額作為系爭工程之結算金額，相關之結算數量亦
    係由力峯公司提出，並經蘇澳鎮公所確認後表示同意，蘇澳
    鎮公所亦已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則力峯公司欲
    變更兩造原先之合意，蘇澳鎮公所並未同意，力峯公司主張
    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此部分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
    （詳如附表原審判決欄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
    駁回力峯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
    上訴，力峯公司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公
    司下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蘇澳鎮公所
    應再給付力峯公司763萬8,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蘇澳鎮公所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
    於蘇澳鎮公所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力峯公司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蘇澳鎮公所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至力峯公司就其餘請求部分，經原審駁回
    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154頁至
    第15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蘇
    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成
    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7
    月15日結算。
　㈡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以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通知蘇澳
    鎮公所保留未辦理實作實算部分待日後訴訟救濟解決，而先
    行辦理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蘇澳鎮公所並於109年5月
    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　　
五、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
    所示工程項目均有款項未支付等節，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蘇澳鎮公所抗辯兩造已完成結算，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
    求，是否有據?
　㈡如認力峯公司得為本件請求，其各項請求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蘇
    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成
    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7
    月15日結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並
    有系爭契約、結算驗收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4頁至
    第66頁），蘇澳鎮公所雖辯稱兩造已就系爭工程完成結算，
    並合意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蘇澳鎮公所並依
    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力峯公司不得請求蘇澳鎮公
    所增加給付云云。然觀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契約價金
    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
    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
    給付（見原審卷第27頁)，復參照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
    寄發之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載明：「本工程已正式驗收
    完成，目前正辦理結算，多項未依契約規定辦理『實做實算』
    項目，本公司保留日後行政救濟追訴之權利，先行辦理結算
    手續，以利工程結案，爭議部分日後再依契約第22條規定辦
    理。」（見原審卷第136頁至第137頁），蘇澳鎮公所並於10
    9年5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不爭執事項㈡、原審卷第1
    38頁），可見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工程款應按實作數量辦理
    結算，而於辦理結算前，兩造就結算數量、金額有所爭議，
    力峯公司上開存證信函已明確表明就無爭議部分先行進行結
    算，有爭議部分則保留日後再依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透過訴
    訟、調解、仲裁等方式處理，可見力峯公司既已先聲明保留
    ，並未因結算而拋棄其權利，則蘇澳鎮公所徒以兩造已於10
    9年7月15日完成結算為由，抗辯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求
    ，自無可採。
　㈡茲將力峯公司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附表編號1部分：
　　就附表編號1部分，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
    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
    處理費，然結算明細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
    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未
    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又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實作數量
    為6,762立方公尺，則土方工程應給付之工程款數額應為308
    萬3,117元，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372元、
    20萬7,0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219萬8,713元；縱認處
    理費並非漏項，蘇澳鎮公所亦應再給付90萬7,526元等情（
    至力峯公司原主張「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與「剩餘土
    石方運費」屬同一工項，均應以單價每立方公尺591元計價
    ，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325萬8,097元部分，業經其捨棄而減
    縮上訴聲明如上），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
    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處理費，然結算明細
    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
    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見原審卷第70頁），未
    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參酌結算明細表「機械拆除，含運
    費處理費」工項單價為每立方公尺591元、「機械拆除，未
    含運費」之單價為每立方公尺128元，處理費單價應為每立
    方公尺208元云云。然經原審函詢邑菖公司略以：①「機械拆
    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為何？該
    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係包括那些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
    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為何？此工項與「機械拆除，
    含運費處理費」有何差異？「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是否
    有處理費的問題?（見原審卷第279頁），經邑菖公司以111
    年9月26日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覆稱：①「機械拆除，含
    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工作內容包括妨礙施工之構造物或
    設施、設計圖說未註明允許保留之任何障礙物之全部或部分
    拆除、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及拆除後基地整理、回
    填等工作。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包括完成拆除物之整理、
    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等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
    ，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包括「土方工作，土石方運費」、「
    零星工料及損耗」及「合法場地使用費」。「剩餘土石方運
    費」與「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兩者間之差異為「剩餘
    土石方運費」收容場所為合法場地，「機械拆除，含運費處
    理費」收容場所為廢棄物處理場所及拆除所需之人、機費用
    。「剩餘土石方運費」依前述說明不含處理費的問題等語（
    見原審卷第287頁至第288頁），據此可知，「剩餘土石方運
    費」本已包含合法場地之使用費，且無拆除所需之人、機費
    用，自無處理費之問題，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
    工項漏列處理費乙節，自屬無據。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外運即實作數量為6,7
    62立方公尺，並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
    證明文件為證（見原審卷第71頁至第73頁），蘇澳鎮公所則
    辯稱依照系爭工程施工補充說明書所載，不足部分以最新版
    之「工程會施工規範」為準，而依施工規範第02323章4.1.1
    條規定：「棄土數量包括整地及路堤開挖、構造物開挖及渠
    道開挖之剩餘土石方，詳細計量範圍以設計圖說為準。」，
    自應以設計方數量作為計算基準，並提出上開施工補充說明
    書、施工規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12頁），然施
    工規範所規定者，依其文義僅係施工時應遵循設計圖說為基
    準，並非得據為結算數量之依據，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已明
    白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見原審卷
    第27頁），且力峯公司前分別提送剩餘土石方追加數量1,05
    3立方公尺、2,143.24立方公尺、399立方公尺，業經邑菖公
    司陸續以107年7月30日邑宜設字第10707017號函、同年8月2
    3日邑宜設字第10708020號函、108年5月6日邑宜設字第1080
    5004號函審查同意，並通知蘇澳鎮公所准予核定（見本院卷
    一第431頁、第433頁、第445頁），蘇澳鎮公所亦曾以107年
    8月29日蘇鎮觀字第1070013731號函予以核定（見本院卷一
    第435頁），顯見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應按實
    作數量計價，核屬有據。
　⑶而蘇澳鎮公所並不否認力峯公司所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
    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運送至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蘇澳廠之土量為2,730立方公尺，運送至東城土資場之土
    量為4,032立方公尺，合計土量為6,762立方公尺之內容（見
    原審卷第73頁、本院卷三第10頁），兩造復不爭執該等土量
    為系爭工程土方工程之數量（見本院卷三第87頁），惟因蘇
    澳鎮公所抗辯上開數量為鬆方之數量，不得作為計價數量云
    云，參照系爭工程補充說明書記載「土方計算以竣工測量實
    方計算為基準，鬆方約以1.3倍計算，若於前估驗多付款項
    於結算時一併扣除。」（見本院卷三第63頁），應得作為實
    作數量之計算依據，則鬆方數量6,762立方公尺，實方即實
    作數量約為5,201.538立方公尺【計算式：6,762立方公尺÷1
    .3≒5,201.538立方公尺】，另參照邑菖公司111年9月26日邑
    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所載：「剩餘土石方：指於施工場地
    整地及開挖，並經挖填平衡施作後之剩餘挖方，但不包括不
    適於回填之材料，例如廢棄物或須進行加工後方能再利用於
    回填之物質等均不屬之。…簡言之，『機具挖方』數量為『土方
    工作，回填方，回填夯實』數量及『剩餘土石方運費』之總和
    。」（見原審卷第288頁），足認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
    均須以機具挖方，核屬有據，則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剩餘土石
    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
    元計算，就「剩餘土石方運費」及「機具挖方」工項之工程
    款應為137萬8,408元【計算式：（225元×5,201.538立方公
    尺）＋（40元×5,201.538立方公尺）＝137萬8,408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下同】，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
    372元、20萬7,032元（見原審卷第70頁），蘇澳鎮公所尚應
    就土方工程給付力峯公司49萬4,004元【計算式：137萬8,40
    8元－67萬7,372元－20萬7,032元＝49萬4,004元】。
　2.附表編號2部分：
　　就附表編號2所示「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工項，力峯公司
    主張實作數量為66.96平方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
    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該公會111年4月19日111宜縣建
    師鑑字第01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
    可參（見原審卷第168頁、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頁至第3頁
    ），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64.9
    平方公尺（見原審卷第74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
    表所示單價每平方公尺2,019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
    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4,159元【計算式：2,019元×（66.96
    平方公尺－64.9平方公尺）＝4,159元】，核屬有據。
　3.附表編號3部分：
　　就附表編號3所示「花台防水收邊」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
    作數量為40.65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
    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
    3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3
    2.1公尺（見原審卷第77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
    表所示單價每公尺1,455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
    公司該工項工程款1萬2,440元【計算式：1,455元×（40.65
    公尺－32.1公尺）＝1萬2,440元】，核屬有據。
　4.附表編號4部分：
　　就附表編號4所示「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工項，力峯公司
    主張實作數量為122片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
    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
    第3頁至第4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
    算數量僅104片（見原審卷第79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
    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片2,167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
    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3萬9,006元【計算式：2,167元×（12
    2片－104片）＝3萬9,006元】，核屬有據。
　5.附表編號5部分：
　　就附表編號5所示「排水立管」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
    量為285.3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
    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
    ），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128
    公尺（見原審卷第80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
    示單價每公尺1,9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
    項工程款30萬3,904元【計算式：1,932元×（285.3公尺－128
    公尺）＝30萬3,904元】，核屬有據。
　6.附表編號6部分：
　　就附表編號6所示「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
    於107年3月31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
    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
    約計價，違反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該追減應屬無效
    ，且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
    ，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
    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256萬4,45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
    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辦
    理契約變更，需廢棄或不使用部分已完成之工程或已到場之
    合格材料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機關得辦理部分驗收或結
    算後，支付該部分價金。但已進場材料以實際施工進度需要
    並經檢驗合格者為限，因廠商保管不當致影響品質之部分，
    不予計給。」（見原審卷第59頁）。力峯公司雖依107年3月
    31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南側橋」完工（
    見原審卷第94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南側橋」於第一
    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
    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
    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式801萬7,157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
    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式545萬2,70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
    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
    第127頁至第129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
    項數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為0.2，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
    不能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
    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
    工料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
    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
    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
    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稱：「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目的，
    即是依實際施作情形就已完成的工項經雙方合意進行『數量
    追減』、『取消施作』、『數量追加』之確認。」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457頁至第459頁），足認兩造就「南側橋」工項因並
    未全部完工，僅係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
    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則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仍應
    按系爭契約原約定金額給付，自無可採。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以第一次變更設
    計契約書將「南側橋」工項辦理減帳，未經協議、議價，且
    蘇澳鎮公所係將追減項目夾帶在第一次變更設計契約書中，
    力峯公司若知其情事，即不會同意追減，顯為意思表示錯誤
    ，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
    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
    程款云云。惟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
    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
    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
    88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之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已載
    明「工程總價：原合約新臺幣：壹億柒仟伍佰萬元整、變更
    後新臺幣：壹億柒仟肆佰捌拾伍萬伍佰玖拾捌元整」（見原
    審卷第85頁、本院卷一第121頁），顯然於第一次變更設計
    後，工程總價已有減少，力峯公司就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
    目追減，實難諉為不知，力峯公司復於第一次變更設計（議
    定）書所附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均蓋用公司大小章
    （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第133頁、第137頁、第141頁），顯
    然力峯公司已明確知悉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目之追減，並
    無力峯公司所主張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之錯誤情形存
    在，且由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內所附議價紀錄、第一
    次變更設計議價簽到表及標單等件（見原審卷第86頁至第89
    頁、本院卷一第123頁至第125頁），可知力峯公司法定代理
    人陳建志亦有親自出席107年11月7日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會
    議，力峯公司猶以未經協議、議價及其意思表示錯誤為由，
    主張其已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顯
    屬無據，況力峯公司嗣於本院112年7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表
    示，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力峯公司如不同意追減，結算款
    就不會撥付，力峯公司不得已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
    3頁），益徵力峯公司根本無意思表示錯誤可言。
　⑶從而，兩造就「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
    原契約金額每式801萬7,157元變更為每式545萬2,707元，蘇
    澳鎮公所亦已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式
    、545萬2,707元（見原審卷第96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
    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56萬4
    ,450元。　
　7.附表編號7部分：
　　就附表編號7所示「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
    於107年5月2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
    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
    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
    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
    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122萬6,466元云云，然
    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年5月25日公
    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橋」完工（見原審
    卷第97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北側橋」於第一次變更
    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
    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
    先契約金額為每式323萬9,293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
    變更金額為每式201萬2,82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
    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1
    頁至第133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項數
    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0.15，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不能
    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
    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工料
    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採，
    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
    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
    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橋」工項
    業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
    予以減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
    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
    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式323萬9,293元變更為每式201
    萬2,827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
    金額為1式、201萬2,827元（見原審卷第99頁），並已依結
    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
    給付122萬6,466元。　
　8.附表編號8部分：
　　就附表編號8所示「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力峯公司主
    張此工項業於107年9月1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
    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
    ，未按系爭契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
    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
    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69萬9,60
    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
    年9月15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截流
    箱涵步道」完工（見原審卷第100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
    認「北側截流箱涵步道」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
    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
    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公尺
    2萬4,026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公尺1
    萬8,196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
    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至第137頁），而
    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僅有記載累計完成數量120公尺，並
    無詳細之細項工程，然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
    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中有部分
    構造物開挖、回填、剩餘土石方運費、結構用混凝土預拌、
    普通模板、鋼筋等細項工料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尚與完成
    步道數量120公尺無涉，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
    能舉證證明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且
    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
    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依實際施作
    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復無
    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
    ，則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
    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公尺2萬4,026元變更為每公尺1萬8,1
    96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
    120公尺、218萬3,520元（見原審卷第102頁），並已依結算
    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
    付69萬9,600元。
　9.附表編號9部分：
　　就附表編號9所示「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力峯公司
    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
    此工項辦理減帳，力峯公司嗣於108年4月23日完成此工項，
    並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
    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
    27萬3,194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蘇澳鎮
    公所辯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
    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組88萬2,367元，於
    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組60萬9,173元，並提
    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139頁至第141頁），而經比對上開單價分
    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倒伏閘門門體及
    門框」工項中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而重新計價，且此工
    項力峯公司既主張係於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後之108年4月23
    日始完工，力峯公司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
    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
    」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組88萬2,
    367元變更為每組60萬9,173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
    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組、60萬9,173元（見原審卷第10
    3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
    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7萬3,194元。
 10.附表編號10部分：
　　就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保險費」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兩造
    約定系爭工程保險費為122萬4,833元，然「工程保險費」既
    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價
    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工
    程保險費」金額為129萬5,443元，蘇澳鎮公所僅給付122萬4
    ,833元，尚應給付7萬61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
    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
    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
    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
    潤或管理費等另列1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
    總額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減條件，或其
    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第27頁)，
    可知該約定之目的係因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項目，多半會
    受工程費用多寡影響其實際數額，如概以固定金額給付可能
    導致不公平之狀況發生，此際方有依比例調整之必要，而系
    爭契約約定之保險費金額為122萬4,833元，力峯公司實際繳
    納保費金額僅為38萬5,867元，差額高達83萬8,966元，此有
    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保險單暨保費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189頁、第447頁至第45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就此兩造曾於106年2月23日召開工
    程保險費協商會議，蘇澳鎮公所於會議中主張：「因在工程
    保險費支付上有所疑義，工程預算書所列之工程保險費高於
    實際投保金額，是否依工程預算書所列支付，抑或憑據以實
    際投保金額支付未有定論，縣府建議運用協商機制針對此問
    題進行協商，並討論是否有減價空間?」，力峯公司則於會
    議中表達：「系爭工程為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含在內，假
    如其他單項或工時因施工效率而有所減少是否也需減價？減
    價確實有不合理之處，建議依照契約給付」等語，雙方最終
    達成協議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有該會議
    紀錄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28頁至第129頁），另參照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0月27日（88）工程企字第8817112
    號函釋有關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承包廠商依契約規定投
    保，其實際支付保險費用雖低於契約所列該項金額，機關仍
    應依契約所列金額支付廠商（見本院卷一第358頁），及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500361690號
    函會議紀錄結論第1點揭示採購契約保險單價無論以機關預
    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需以合理性為前提，並保
    留且善用雙方協調機制之意旨（見本院卷一第357頁、卷三
    第111頁至第115頁），可知蘇澳鎮公所於發現系爭工程預算
    書所編列之「工程保險費」超逾力峯公司實際支付之保險費
    甚多，恐係高估誤編，而欠缺合理性，曾與力峯公司進行減
    價協商，力峯公司則表示本件係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含在
    內，不因工項或工時減少而須減價，最終雙方協議仍以預算
    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可見力峯公司自始即主張
    保險費不因工項或工時增減而得任意變動，則依其真意，應
    認兩造就「工程保險費」此一工項已以122萬4,833元達成合
    意，而排除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不因嗣後結算
    金額之增減而影響所應給付「工程保險費」之數額，且本件
    力峯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38萬5,867元，縱因結算總價
    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有所落差，亦不致發生系爭契約第3條第1
    項約定所欲避免之不公平狀況，依誠信原則及公平原則，力
    峯公司自不得再依該約定請求增加「工程保險費」之給付。
 11.附表編號11部分：
　　就附表編號11所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工項，力峯公司主
    張結算之金額為1,087萬9,821元，然「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既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
    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金額為1,150萬7,029元，蘇澳鎮公所僅
    給付1,087萬9,821元，尚應給付62萬7,208元云云，然為蘇
    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本院既已認定蘇澳鎮公所尚應就附
    表編號1至5所示工項各增加給付49萬4,004元、4,159元、1
    萬2,440元、3萬9,006元、30萬3,904元，合計數額85萬3,51
    3元，又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工項為直接工程費用百分之7，並以1式計價（見本院卷一
    第189頁），參照蘇澳鎮公所結算明細表第1頁、第35頁（見
    原審卷第122頁、第127頁），可知系爭契約原約定之直接工
    程費用為1億5,310萬4,135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為1,0
    71萬9,079元，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為1億5,542
    萬6,021元，並據以核算該數額百分之7即1,087萬9,821元為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可見蘇澳鎮公所就「包商管理費及
    利潤」已有按結算金額與原契約價金比調整此工項之給付，
    惟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1億5,542萬6,021元尚應
    加計前述85萬3,513元，數額應為1億5,627萬9,534元，「包
    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為1,093萬9,567元【計算式：計算
    式：1億5,627萬9,534元×7%＝1,093萬9,567元】，扣除已結
    算給付之1,087萬9,821元後（見原審卷第84頁），蘇澳鎮公
    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包商管理費及利潤」之數額為5萬9,7
    46元。至力峯公司所主張之計算方式，除原契約價金總額為
    1億7,500萬元之數額為正確外，其於關於原契約約定之「包
    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結算總價額均顯然有誤，其據以計
    算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
    非正確，而無足採。
 12.基上，力峯公司得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91萬3,259元（
    計算式詳如附表「本院判決」欄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
    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力峯公司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請求
    蘇澳鎮公所給付91萬3,2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10年6月9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06頁）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
    判准38萬1,532元本息，而駁回其餘53萬1,727元本息之請求
    ，尚有未合，力峯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力峯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
    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力峯公司指摘原判決該
    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
    訴。另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本
    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
    ，蘇澳鎮公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蘇澳鎮公所給付金額
    未逾150萬元，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第三審，經本院判決後
    即告確定，自無廢棄原審駁回本判決第2項該部分假執行聲
    請並另為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力峯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蘇澳鎮公所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
    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
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
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
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任正人
　　　　　　　　　　　　　　　　　　　　　　　　　　　　
附表：
編號 工程項目 力峯公司原審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 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 力峯公司上訴聲明 本院判決 1 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及剩餘土石方運費 3,258,097元 0 2,198,713元 2,198,713元 494,004元 2 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3 花台防水收邊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4 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5 排水立管 39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6 南側橋 2,564,450元 0 2,564,450元 2,564,450元 0 7 北側橋 1,226,466元 0 1,226,466元 1,226,466元 0 8 北側截流箱涵步道 699,600元 0 699,600元 699,600元 0 9 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 273,194元 0 273,194元 273,194元 0 10 工程保險費 687,267元 0 70,610元 70,610元 0 11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6,014,594元 22,023元 627,208元 605,185元 59,746元  合計 15,173,177元 381,532元 8,019,750元 7,638,218元 913,25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朝義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李明哲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力峯營造有限公司新臺幣伍拾參萬壹仟柒佰貳拾柒元，及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其餘上訴駁回。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宜蘭縣蘇澳鎮公所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力峯營造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力峯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力峯公司）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下稱蘇澳鎮公所）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517萬3,177元本息，經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本息，力峯公司原就其敗訴部分其中877萬878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7頁），嗣迭經變更其上訴聲明請求之金額，最終於民國112年4月20日以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續狀確定僅就其敗訴部分其中763萬8,218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51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且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力峯公司主張：力峯公司前承攬蘇澳鎮公所「蘇澳鎮冷泉區整體再造計畫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並簽立工程採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於109年3月20日經蘇澳鎮公所驗收完成，惟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所示工程項目尚有如附表所示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所示款項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801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蘇澳鎮公所則以：力峯公司申報系爭工程完工後，力峯公司即依其所施作之工程數量，參酌工程單價計算結算金額，製作工程決算書，並於決算書上詳細載明「工程項目」、「單價」、「契約金額、數量、合計」、「第一次變更、數量、單價、合計」、「第二次變更、數量、單價、合計」、「結算金額、數量、單價、合計」，經系爭工程之監造單位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邑菖公司）依各工項核算工程數量、金額無誤，再將工程決算書函轉蘇澳鎮公所核可後，即確認系爭工程之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兩造既已合意以該金額作為系爭工程之結算金額，相關之結算數量亦係由力峯公司提出，並經蘇澳鎮公所確認後表示同意，蘇澳鎮公所亦已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則力峯公司欲變更兩造原先之合意，蘇澳鎮公所並未同意，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此部分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詳如附表原審判決欄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力峯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力峯公司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公司下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力峯公司763萬8,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蘇澳鎮公所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蘇澳鎮公所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力峯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蘇澳鎮公所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力峯公司就其餘請求部分，經原審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154頁至第15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蘇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成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7月15日結算。
　㈡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以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通知蘇澳鎮公所保留未辦理實作實算部分待日後訴訟救濟解決，而先行辦理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蘇澳鎮公所並於109年5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　　
五、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所示工程項目均有款項未支付等節，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蘇澳鎮公所抗辯兩造已完成結算，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㈡如認力峯公司得為本件請求，其各項請求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蘇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成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7月15日結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並有系爭契約、結算驗收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4頁至第66頁），蘇澳鎮公所雖辯稱兩造已就系爭工程完成結算，並合意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蘇澳鎮公所並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力峯公司不得請求蘇澳鎮公所增加給付云云。然觀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契約價金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見原審卷第27頁)，復參照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寄發之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載明：「本工程已正式驗收完成，目前正辦理結算，多項未依契約規定辦理『實做實算』項目，本公司保留日後行政救濟追訴之權利，先行辦理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爭議部分日後再依契約第22條規定辦理。」（見原審卷第136頁至第137頁），蘇澳鎮公所並於109年5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不爭執事項㈡、原審卷第138頁），可見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工程款應按實作數量辦理結算，而於辦理結算前，兩造就結算數量、金額有所爭議，力峯公司上開存證信函已明確表明就無爭議部分先行進行結算，有爭議部分則保留日後再依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透過訴訟、調解、仲裁等方式處理，可見力峯公司既已先聲明保留，並未因結算而拋棄其權利，則蘇澳鎮公所徒以兩造已於109年7月15日完成結算為由，抗辯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求，自無可採。
　㈡茲將力峯公司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附表編號1部分：
　　就附表編號1部分，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處理費，然結算明細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未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又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實作數量為6,762立方公尺，則土方工程應給付之工程款數額應為308萬3,117元，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372元、20萬7,0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219萬8,713元；縱認處理費並非漏項，蘇澳鎮公所亦應再給付90萬7,526元等情（至力峯公司原主張「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與「剩餘土石方運費」屬同一工項，均應以單價每立方公尺591元計價，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325萬8,097元部分，業經其捨棄而減縮上訴聲明如上），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處理費，然結算明細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見原審卷第70頁），未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參酌結算明細表「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工項單價為每立方公尺591元、「機械拆除，未含運費」之單價為每立方公尺128元，處理費單價應為每立方公尺208元云云。然經原審函詢邑菖公司略以：①「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為何？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係包括那些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為何？此工項與「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有何差異？「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是否有處理費的問題?（見原審卷第279頁），經邑菖公司以111年9月26日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覆稱：①「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工作內容包括妨礙施工之構造物或設施、設計圖說未註明允許保留之任何障礙物之全部或部分拆除、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及拆除後基地整理、回填等工作。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包括完成拆除物之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等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包括「土方工作，土石方運費」、「零星工料及損耗」及「合法場地使用費」。「剩餘土石方運費」與「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兩者間之差異為「剩餘土石方運費」收容場所為合法場地，「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收容場所為廢棄物處理場所及拆除所需之人、機費用。「剩餘土石方運費」依前述說明不含處理費的問題等語（見原審卷第287頁至第288頁），據此可知，「剩餘土石方運費」本已包含合法場地之使用費，且無拆除所需之人、機費用，自無處理費之問題，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漏列處理費乙節，自屬無據。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外運即實作數量為6,762立方公尺，並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為證（見原審卷第71頁至第73頁），蘇澳鎮公所則辯稱依照系爭工程施工補充說明書所載，不足部分以最新版之「工程會施工規範」為準，而依施工規範第02323章4.1.1條規定：「棄土數量包括整地及路堤開挖、構造物開挖及渠道開挖之剩餘土石方，詳細計量範圍以設計圖說為準。」，自應以設計方數量作為計算基準，並提出上開施工補充說明書、施工規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12頁），然施工規範所規定者，依其文義僅係施工時應遵循設計圖說為基準，並非得據為結算數量之依據，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已明白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見原審卷第27頁），且力峯公司前分別提送剩餘土石方追加數量1,053立方公尺、2,143.24立方公尺、399立方公尺，業經邑菖公司陸續以107年7月30日邑宜設字第10707017號函、同年8月23日邑宜設字第10708020號函、108年5月6日邑宜設字第10805004號函審查同意，並通知蘇澳鎮公所准予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31頁、第433頁、第445頁），蘇澳鎮公所亦曾以107年8月29日蘇鎮觀字第1070013731號函予以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35頁），顯見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應按實作數量計價，核屬有據。
　⑶而蘇澳鎮公所並不否認力峯公司所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運送至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蘇澳廠之土量為2,730立方公尺，運送至東城土資場之土量為4,032立方公尺，合計土量為6,762立方公尺之內容（見原審卷第73頁、本院卷三第10頁），兩造復不爭執該等土量為系爭工程土方工程之數量（見本院卷三第87頁），惟因蘇澳鎮公所抗辯上開數量為鬆方之數量，不得作為計價數量云云，參照系爭工程補充說明書記載「土方計算以竣工測量實方計算為基準，鬆方約以1.3倍計算，若於前估驗多付款項於結算時一併扣除。」（見本院卷三第63頁），應得作為實作數量之計算依據，則鬆方數量6,762立方公尺，實方即實作數量約為5,201.538立方公尺【計算式：6,762立方公尺÷1.3≒5,201.538立方公尺】，另參照邑菖公司111年9月26日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所載：「剩餘土石方：指於施工場地整地及開挖，並經挖填平衡施作後之剩餘挖方，但不包括不適於回填之材料，例如廢棄物或須進行加工後方能再利用於回填之物質等均不屬之。…簡言之，『機具挖方』數量為『土方工作，回填方，回填夯實』數量及『剩餘土石方運費』之總和。」（見原審卷第288頁），足認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均須以機具挖方，核屬有據，則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計算，就「剩餘土石方運費」及「機具挖方」工項之工程款應為137萬8,408元【計算式：（225元×5,201.538立方公尺）＋（40元×5,201.538立方公尺）＝137萬8,40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372元、20萬7,032元（見原審卷第70頁），蘇澳鎮公所尚應就土方工程給付力峯公司49萬4,004元【計算式：137萬8,408元－67萬7,372元－20萬7,032元＝49萬4,004元】。
　2.附表編號2部分：
　　就附表編號2所示「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66.96平方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該公會111年4月19日111宜縣建師鑑字第01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原審卷第168頁、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頁至第3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64.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第74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平方公尺2,019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4,159元【計算式：2,019元×（66.96平方公尺－64.9平方公尺）＝4,159元】，核屬有據。
　3.附表編號3部分：
　　就附表編號3所示「花台防水收邊」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40.65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3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32.1公尺（見原審卷第77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公尺1,455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1萬2,440元【計算式：1,455元×（40.65公尺－32.1公尺）＝1萬2,440元】，核屬有據。
　4.附表編號4部分：
　　就附表編號4所示「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122片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3頁至第4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104片（見原審卷第79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片2,167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3萬9,006元【計算式：2,167元×（122片－104片）＝3萬9,006元】，核屬有據。
　5.附表編號5部分：
　　就附表編號5所示「排水立管」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285.3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128公尺（見原審卷第80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公尺1,9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30萬3,904元【計算式：1,932元×（285.3公尺－128公尺）＝30萬3,904元】，核屬有據。
　6.附表編號6部分：
　　就附表編號6所示「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3月31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違反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256萬4,45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辦理契約變更，需廢棄或不使用部分已完成之工程或已到場之合格材料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機關得辦理部分驗收或結算後，支付該部分價金。但已進場材料以實際施工進度需要並經檢驗合格者為限，因廠商保管不當致影響品質之部分，不予計給。」（見原審卷第59頁）。力峯公司雖依107年3月31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南側橋」完工（見原審卷第94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南側橋」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式801萬7,157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式545萬2,70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至第129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項數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為0.2，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不能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稱：「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目的，即是依實際施作情形就已完成的工項經雙方合意進行『數量追減』、『取消施作』、『數量追加』之確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至第459頁），足認兩造就「南側橋」工項因並未全部完工，僅係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則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原約定金額給付，自無可採。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以第一次變更設計契約書將「南側橋」工項辦理減帳，未經協議、議價，且蘇澳鎮公所係將追減項目夾帶在第一次變更設計契約書中，力峯公司若知其情事，即不會同意追減，顯為意思表示錯誤，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云云。惟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之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已載明「工程總價：原合約新臺幣：壹億柒仟伍佰萬元整、變更後新臺幣：壹億柒仟肆佰捌拾伍萬伍佰玖拾捌元整」（見原審卷第85頁、本院卷一第121頁），顯然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後，工程總價已有減少，力峯公司就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目追減，實難諉為不知，力峯公司復於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所附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均蓋用公司大小章（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第133頁、第137頁、第141頁），顯然力峯公司已明確知悉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目之追減，並無力峯公司所主張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之錯誤情形存在，且由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內所附議價紀錄、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簽到表及標單等件（見原審卷第86頁至第89頁、本院卷一第123頁至第125頁），可知力峯公司法定代理人陳建志亦有親自出席107年11月7日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會議，力峯公司猶以未經協議、議價及其意思表示錯誤為由，主張其已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顯屬無據，況力峯公司嗣於本院112年7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力峯公司如不同意追減，結算款就不會撥付，力峯公司不得已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頁），益徵力峯公司根本無意思表示錯誤可言。
　⑶從而，兩造就「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式801萬7,157元變更為每式545萬2,707元，蘇澳鎮公所亦已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式、545萬2,707元（見原審卷第96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56萬4,450元。　
　7.附表編號7部分：
　　就附表編號7所示「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5月2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122萬6,466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年5月25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橋」完工（見原審卷第97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北側橋」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式323萬9,293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式201萬2,82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至第133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項數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0.15，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不能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橋」工項業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式323萬9,293元變更為每式201萬2,827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式、201萬2,827元（見原審卷第99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122萬6,466元。　
　8.附表編號8部分：
　　就附表編號8所示「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9月1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69萬9,60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年9月15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完工（見原審卷第100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北側截流箱涵步道」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公尺2萬4,026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公尺1萬8,196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至第137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僅有記載累計完成數量120公尺，並無詳細之細項工程，然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中有部分構造物開挖、回填、剩餘土石方運費、結構用混凝土預拌、普通模板、鋼筋等細項工料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尚與完成步道數量120公尺無涉，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且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公尺2萬4,026元變更為每公尺1萬8,196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20公尺、218萬3,520元（見原審卷第102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69萬9,600元。
　9.附表編號9部分：
　　就附表編號9所示「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此工項辦理減帳，力峯公司嗣於108年4月23日完成此工項，並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27萬3,194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蘇澳鎮公所辯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組88萬2,367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組60萬9,173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9頁至第141頁），而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中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而重新計價，且此工項力峯公司既主張係於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後之108年4月23日始完工，力峯公司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組88萬2,367元變更為每組60萬9,173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組、60萬9,173元（見原審卷第103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7萬3,194元。
 10.附表編號10部分：
　　就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保險費」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保險費為122萬4,833元，然「工程保險費」既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工程保險費」金額為129萬5,443元，蘇澳鎮公所僅給付122萬4,833元，尚應給付7萬61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1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第27頁)，可知該約定之目的係因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項目，多半會受工程費用多寡影響其實際數額，如概以固定金額給付可能導致不公平之狀況發生，此際方有依比例調整之必要，而系爭契約約定之保險費金額為122萬4,833元，力峯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為38萬5,867元，差額高達83萬8,966元，此有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保險單暨保費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第447頁至第45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就此兩造曾於106年2月23日召開工程保險費協商會議，蘇澳鎮公所於會議中主張：「因在工程保險費支付上有所疑義，工程預算書所列之工程保險費高於實際投保金額，是否依工程預算書所列支付，抑或憑據以實際投保金額支付未有定論，縣府建議運用協商機制針對此問題進行協商，並討論是否有減價空間?」，力峯公司則於會議中表達：「系爭工程為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含在內，假如其他單項或工時因施工效率而有所減少是否也需減價？減價確實有不合理之處，建議依照契約給付」等語，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有該會議紀錄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28頁至第129頁），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0月27日（88）工程企字第8817112號函釋有關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承包廠商依契約規定投保，其實際支付保險費用雖低於契約所列該項金額，機關仍應依契約所列金額支付廠商（見本院卷一第358頁），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500361690號函會議紀錄結論第1點揭示採購契約保險單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需以合理性為前提，並保留且善用雙方協調機制之意旨（見本院卷一第357頁、卷三第111頁至第115頁），可知蘇澳鎮公所於發現系爭工程預算書所編列之「工程保險費」超逾力峯公司實際支付之保險費甚多，恐係高估誤編，而欠缺合理性，曾與力峯公司進行減價協商，力峯公司則表示本件係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含在內，不因工項或工時減少而須減價，最終雙方協議仍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可見力峯公司自始即主張保險費不因工項或工時增減而得任意變動，則依其真意，應認兩造就「工程保險費」此一工項已以122萬4,833元達成合意，而排除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不因嗣後結算金額之增減而影響所應給付「工程保險費」之數額，且本件力峯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38萬5,867元，縱因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有所落差，亦不致發生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所欲避免之不公平狀況，依誠信原則及公平原則，力峯公司自不得再依該約定請求增加「工程保險費」之給付。
 11.附表編號11部分：
　　就附表編號11所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工項，力峯公司主張結算之金額為1,087萬9,821元，然「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既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金額為1,150萬7,029元，蘇澳鎮公所僅給付1,087萬9,821元，尚應給付62萬7,208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本院既已認定蘇澳鎮公所尚應就附表編號1至5所示工項各增加給付49萬4,004元、4,159元、1萬2,440元、3萬9,006元、30萬3,904元，合計數額85萬3,513元，又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工項為直接工程費用百分之7，並以1式計價（見本院卷一第189頁），參照蘇澳鎮公所結算明細表第1頁、第35頁（見原審卷第122頁、第127頁），可知系爭契約原約定之直接工程費用為1億5,310萬4,135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為1,071萬9,079元，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為1億5,542萬6,021元，並據以核算該數額百分之7即1,087萬9,821元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可見蘇澳鎮公所就「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已有按結算金額與原契約價金比調整此工項之給付，惟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1億5,542萬6,021元尚應加計前述85萬3,513元，數額應為1億5,627萬9,534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為1,093萬9,567元【計算式：計算式：1億5,627萬9,534元×7%＝1,093萬9,567元】，扣除已結算給付之1,087萬9,821元後（見原審卷第84頁），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包商管理費及利潤」之數額為5萬9,746元。至力峯公司所主張之計算方式，除原契約價金總額為1億7,500萬元之數額為正確外，其於關於原契約約定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結算總價額均顯然有誤，其據以計算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非正確，而無足採。
 12.基上，力峯公司得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91萬3,25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本院判決」欄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力峯公司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請求蘇澳鎮公所給付91萬3,2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9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06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判准38萬1,532元本息，而駁回其餘53萬1,727元本息之請求，尚有未合，力峯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力峯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力峯公司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另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本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蘇澳鎮公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蘇澳鎮公所給付金額未逾150萬元，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第三審，經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廢棄原審駁回本判決第2項該部分假執行聲請並另為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力峯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蘇澳鎮公所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任正人
　　　　　　　　　　　　　　　　　　　　　　　　　　　　
附表：
		編號

		工程項目

		力峯公司原審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

		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

		力峯公司上訴聲明

		本院判決



		1

		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及剩餘土石方運費

		3,258,097元

		0

		2,198,713元

		2,198,713元

		494,004元



		2

		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3

		花台防水收邊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4

		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5

		排水立管

		39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6

		南側橋

		2,564,450元

		0

		2,564,450元

		2,564,450元

		0



		7

		北側橋

		1,226,466元

		0

		1,226,466元

		1,226,466元

		0



		8

		北側截流箱涵步道

		699,600元

		0

		699,600元

		699,600元

		0



		9

		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

		273,194元

		0

		273,194元

		273,194元

		0



		10

		工程保險費

		687,267元

		0

		70,610元

		70,610元

		0



		11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6,014,594元

		22,023元

		627,208元

		605,185元

		59,746元



		


		合計

		15,173,177元

		381,532元

		8,019,750元

		7,638,218元

		913,25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建志
訴訟代理人  邱瓊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游朝義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法定代理人  李明哲
訴訟代理人  李秋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8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0年度建字第10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部分外）均廢棄。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力峯營造有限公司新臺幣伍拾參萬壹仟柒佰貳拾柒元，及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其餘上訴駁回。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宜蘭縣蘇澳鎮公所負擔十分之一，餘由力峯營造有限公司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對於第一審判決不服之程度，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依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1項第3款，雖應表明於上訴狀，然其聲明之範圍，至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時為止，得擴張或變更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二審程序未設與第473條第1項相同之規定即明。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力峯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力峯公司）於原審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下稱蘇澳鎮公所）應給付新臺幣（下同）1,517萬3,177元本息，經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本息，力峯公司原就其敗訴部分其中877萬878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7頁），嗣迭經變更其上訴聲明請求之金額，最終於民國112年4月20日以民事綜合辯論意旨續狀確定僅就其敗訴部分其中763萬8,218元本息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一第251頁），核屬減縮上訴聲明，且減縮部分已生撤回上訴之效力，該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實體方面：
一、力峯公司主張：力峯公司前承攬蘇澳鎮公所「蘇澳鎮冷泉區整體再造計畫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兩造並簽立工程採購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於109年3月20日經蘇澳鎮公所驗收完成，惟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所示工程項目尚有如附表所示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所示款項未支付，爰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801萬9,75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蘇澳鎮公所則以：力峯公司申報系爭工程完工後，力峯公司即依其所施作之工程數量，參酌工程單價計算結算金額，製作工程決算書，並於決算書上詳細載明「工程項目」、「單價」、「契約金額、數量、合計」、「第一次變更、數量、單價、合計」、「第二次變更、數量、單價、合計」、「結算金額、數量、單價、合計」，經系爭工程之監造單位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邑菖公司）依各工項核算工程數量、金額無誤，再將工程決算書函轉蘇澳鎮公所核可後，即確認系爭工程之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兩造既已合意以該金額作為系爭工程之結算金額，相關之結算數量亦係由力峯公司提出，並經蘇澳鎮公所確認後表示同意，蘇澳鎮公所亦已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則力峯公司欲變更兩造原先之合意，蘇澳鎮公所並未同意，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此部分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詳如附表原審判決欄所示），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駁回力峯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力峯公司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力峯公司下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力峯公司763萬8,21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蘇澳鎮公所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蘇澳鎮公所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力峯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蘇澳鎮公所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力峯公司就其餘請求部分，經原審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154頁至第155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蘇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成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7月15日結算。
　㈡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以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通知蘇澳鎮公所保留未辦理實作實算部分待日後訴訟救濟解決，而先行辦理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蘇澳鎮公所並於109年5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　　
五、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就如附表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欄所示工程項目均有款項未支付等節，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蘇澳鎮公所抗辯兩造已完成結算，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㈡如認力峯公司得為本件請求，其各項請求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兩造於105年12月23日訂立系爭契約，約定由力峯公司承攬蘇澳鎮公所之系爭工程，工程款依實作計算，力峯公司已完成系爭工程，經蘇澳鎮公所於109年3月20日驗收完成，同年7月15日結算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並有系爭契約、結算驗收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4頁至第66頁），蘇澳鎮公所雖辯稱兩造已就系爭工程完成結算，並合意結算總金額為1億7,748萬2,210元，蘇澳鎮公所並依兩造合意之金額給付力峯公司，力峯公司不得請求蘇澳鎮公所增加給付云云。然觀之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契約價金之給付係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見原審卷第27頁)，復參照力峯公司於109年5月15日寄發之羅東郵局217號存證信函載明：「本工程已正式驗收完成，目前正辦理結算，多項未依契約規定辦理『實做實算』項目，本公司保留日後行政救濟追訴之權利，先行辦理結算手續，以利工程結案，爭議部分日後再依契約第22條規定辦理。」（見原審卷第136頁至第137頁），蘇澳鎮公所並於109年5月18日收受上開存證信函（見不爭執事項㈡、原審卷第138頁），可見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工程款應按實作數量辦理結算，而於辦理結算前，兩造就結算數量、金額有所爭議，力峯公司上開存證信函已明確表明就無爭議部分先行進行結算，有爭議部分則保留日後再依系爭契約第22條所定透過訴訟、調解、仲裁等方式處理，可見力峯公司既已先聲明保留，並未因結算而拋棄其權利，則蘇澳鎮公所徒以兩造已於109年7月15日完成結算為由，抗辯力峯公司不得再為本件請求，自無可採。
　㈡茲將力峯公司各項請求有無理由分述如下：　
　1.附表編號1部分：
　　就附表編號1部分，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處理費，然結算明細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未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又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實作數量為6,762立方公尺，則土方工程應給付之工程款數額應為308萬3,117元，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372元、20萬7,0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219萬8,713元；縱認處理費並非漏項，蘇澳鎮公所亦應再給付90萬7,526元等情（至力峯公司原主張「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與「剩餘土石方運費」屬同一工項，均應以單價每立方公尺591元計價，蘇澳鎮公所應再給付325萬8,097元部分，業經其捨棄而減縮上訴聲明如上），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係要求將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合法土資場，土方進場即須收取處理費，然結算明細表該工項所列單價僅有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見原審卷第70頁），未包含處理費，顯係漏項，參酌結算明細表「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工項單價為每立方公尺591元、「機械拆除，未含運費」之單價為每立方公尺128元，處理費單價應為每立方公尺208元云云。然經原審函詢邑菖公司略以：①「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為何？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係包括那些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為何？此工項與「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有何差異？「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是否有處理費的問題?（見原審卷第279頁），經邑菖公司以111年9月26日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覆稱：①「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之工項，其工作內容包括妨礙施工之構造物或設施、設計圖說未註明允許保留之任何障礙物之全部或部分拆除、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及拆除後基地整理、回填等工作。該工項中的運費處理費包括完成拆除物之整理、運離現場、廢棄物處理等費用。②「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其所施作的工作內容包括「土方工作，土石方運費」、「零星工料及損耗」及「合法場地使用費」。「剩餘土石方運費」與「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兩者間之差異為「剩餘土石方運費」收容場所為合法場地，「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收容場所為廢棄物處理場所及拆除所需之人、機費用。「剩餘土石方運費」依前述說明不含處理費的問題等語（見原審卷第287頁至第288頁），據此可知，「剩餘土石方運費」本已包含合法場地之使用費，且無拆除所需之人、機費用，自無處理費之問題，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工項漏列處理費乙節，自屬無據。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系爭工程之剩餘土石方外運即實作數量為6,762立方公尺，並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為證（見原審卷第71頁至第73頁），蘇澳鎮公所則辯稱依照系爭工程施工補充說明書所載，不足部分以最新版之「工程會施工規範」為準，而依施工規範第02323章4.1.1條規定：「棄土數量包括整地及路堤開挖、構造物開挖及渠道開挖之剩餘土石方，詳細計量範圍以設計圖說為準。」，自應以設計方數量作為計算基準，並提出上開施工補充說明書、施工規範為憑（見本院卷一第307頁至第312頁），然施工規範所規定者，依其文義僅係施工時應遵循設計圖說為基準，並非得據為結算數量之依據，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已明白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見原審卷第27頁），且力峯公司前分別提送剩餘土石方追加數量1,053立方公尺、2,143.24立方公尺、399立方公尺，業經邑菖公司陸續以107年7月30日邑宜設字第10707017號函、同年8月23日邑宜設字第10708020號函、108年5月6日邑宜設字第10805004號函審查同意，並通知蘇澳鎮公所准予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31頁、第433頁、第445頁），蘇澳鎮公所亦曾以107年8月29日蘇鎮觀字第1070013731號函予以核定（見本院卷一第435頁），顯見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運費」應按實作數量計價，核屬有據。
　⑶而蘇澳鎮公所並不否認力峯公司所提出系爭工程運送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流向證明文件所載運送至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蘇澳廠之土量為2,730立方公尺，運送至東城土資場之土量為4,032立方公尺，合計土量為6,762立方公尺之內容（見原審卷第73頁、本院卷三第10頁），兩造復不爭執該等土量為系爭工程土方工程之數量（見本院卷三第87頁），惟因蘇澳鎮公所抗辯上開數量為鬆方之數量，不得作為計價數量云云，參照系爭工程補充說明書記載「土方計算以竣工測量實方計算為基準，鬆方約以1.3倍計算，若於前估驗多付款項於結算時一併扣除。」（見本院卷三第63頁），應得作為實作數量之計算依據，則鬆方數量6,762立方公尺，實方即實作數量約為5,201.538立方公尺【計算式：6,762立方公尺÷1.3≒5,201.538立方公尺】，另參照邑菖公司111年9月26日邑宜規設0000000L01號函所載：「剩餘土石方：指於施工場地整地及開挖，並經挖填平衡施作後之剩餘挖方，但不包括不適於回填之材料，例如廢棄物或須進行加工後方能再利用於回填之物質等均不屬之。…簡言之，『機具挖方』數量為『土方工作，回填方，回填夯實』數量及『剩餘土石方運費』之總和。」（見原審卷第288頁），足認力峯公司主張剩餘土石方均須以機具挖方，核屬有據，則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剩餘土石方運費單價每立方公尺225元、機具挖方單價每立方公尺40元計算，就「剩餘土石方運費」及「機具挖方」工項之工程款應為137萬8,408元【計算式：（225元×5,201.538立方公尺）＋（40元×5,201.538立方公尺）＝137萬8,40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扣除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時給付之67萬7,372元、20萬7,032元（見原審卷第70頁），蘇澳鎮公所尚應就土方工程給付力峯公司49萬4,004元【計算式：137萬8,408元－67萬7,372元－20萬7,032元＝49萬4,004元】。
　2.附表編號2部分：
　　就附表編號2所示「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66.96平方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該公會111年4月19日111宜縣建師鑑字第01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原審卷第168頁、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2頁至第3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64.9平方公尺（見原審卷第74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平方公尺2,019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4,159元【計算式：2,019元×（66.96平方公尺－64.9平方公尺）＝4,159元】，核屬有據。
　3.附表編號3部分：
　　就附表編號3所示「花台防水收邊」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40.65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3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32.1公尺（見原審卷第77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公尺1,455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1萬2,440元【計算式：1,455元×（40.65公尺－32.1公尺）＝1萬2,440元】，核屬有據。
　4.附表編號4部分：
　　就附表編號4所示「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122片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3頁至第4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104片（見原審卷第79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片2,167元計算，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3萬9,006元【計算式：2,167元×（122片－104片）＝3萬9,006元】，核屬有據。
　5.附表編號5部分：
　　就附表編號5所示「排水立管」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實作數量為285.3公尺乙節，業經原審囑託宜蘭縣建築師公會鑑定屬實，此有系爭鑑定報告可參（見外放系爭鑑定報告第4頁），而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之結算數量僅128公尺（見原審卷第80頁），則力峯公司主張依結算明細表所示單價每公尺1,932元，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該工項工程款30萬3,904元【計算式：1,932元×（285.3公尺－128公尺）＝30萬3,904元】，核屬有據。
　6.附表編號6部分：
　　就附表編號6所示「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3月31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違反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256萬4,45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4項約定：「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辦理契約變更，需廢棄或不使用部分已完成之工程或已到場之合格材料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機關得辦理部分驗收或結算後，支付該部分價金。但已進場材料以實際施工進度需要並經檢驗合格者為限，因廠商保管不當致影響品質之部分，不予計給。」（見原審卷第59頁）。力峯公司雖依107年3月31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南側橋」完工（見原審卷第94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南側橋」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式801萬7,157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式545萬2,70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7頁至第129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項數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為0.2，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不能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稱：「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目的，即是依實際施作情形就已完成的工項經雙方合意進行『數量追減』、『取消施作』、『數量追加』之確認。」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至第459頁），足認兩造就「南側橋」工項因並未全部完工，僅係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則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原約定金額給付，自無可採。
　⑵力峯公司復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以第一次變更設計契約書將「南側橋」工項辦理減帳，未經協議、議價，且蘇澳鎮公所係將追減項目夾帶在第一次變更設計契約書中，力峯公司若知其情事，即不會同意追減，顯為意思表示錯誤，力峯公司業於108年3月22日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云云。惟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觀之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已載明「工程總價：原合約新臺幣：壹億柒仟伍佰萬元整、變更後新臺幣：壹億柒仟肆佰捌拾伍萬伍佰玖拾捌元整」（見原審卷第85頁、本院卷一第121頁），顯然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後，工程總價已有減少，力峯公司就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目追減，實難諉為不知，力峯公司復於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所附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均蓋用公司大小章（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第133頁、第137頁、第141頁），顯然力峯公司已明確知悉第一次變更設計包含項目之追減，並無力峯公司所主張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之錯誤情形存在，且由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定）書內所附議價紀錄、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簽到表及標單等件（見原審卷第86頁至第89頁、本院卷一第123頁至第125頁），可知力峯公司法定代理人陳建志亦有親自出席107年11月7日第一次變更設計議價會議，力峯公司猶以未經協議、議價及其意思表示錯誤為由，主張其已依民法第88條規定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顯屬無據，況力峯公司嗣於本院112年7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表示，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力峯公司如不同意追減，結算款就不會撥付，力峯公司不得已才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頁），益徵力峯公司根本無意思表示錯誤可言。
　⑶從而，兩造就「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式801萬7,157元變更為每式545萬2,707元，蘇澳鎮公所亦已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式、545萬2,707元（見原審卷第96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56萬4,450元。　
　7.附表編號7部分：
　　就附表編號7所示「北側橋」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5月2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122萬6,466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年5月25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橋」完工（見原審卷第97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北側橋」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式323萬9,293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式201萬2,827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1頁至第133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並未記載細項數量，雖記載當日完成數量0.15，累計完成數量1式，但不能證明業已全部完工，且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橋」工項中尚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加、追減及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數量追減及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又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橋」工項業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橋」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式323萬9,293元變更為每式201萬2,827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式、201萬2,827元（見原審卷第99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122萬6,466元。　
　8.附表編號8部分：
　　就附表編號8所示「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力峯公司主張此工項業於107年9月15日完工，蘇澳鎮公所竟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已完工之此工項辦理減帳，未按系爭契約計價，該追減應屬無效，且力峯公司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69萬9,60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力峯公司雖依107年9月15日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主張其已於該日將「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完工（見原審卷第100頁），蘇澳鎮公所固不否認「北側截流箱涵步道」於第一次變更設計前已開始施作，惟辯稱因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取消施作，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公尺2萬4,026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公尺1萬8,196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5頁至第137頁），而前開公共工程施工日誌僅有記載累計完成數量120公尺，並無詳細之細項工程，然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中有部分構造物開挖、回填、剩餘土石方運費、結構用混凝土預拌、普通模板、鋼筋等細項工料取消施作而重新計價，尚與完成步道數量120公尺無涉，自為詳細而可採，應認力峯公司未能舉證證明取消施作之細項工料部分確已全部完成施作，且依前述邑菖公司112年8月10日宜監字第2021121001號函覆內容，足認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依實際施作情形協議減列，力峯公司既同意部分施作者予以減價，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北側截流箱涵步道」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公尺2萬4,026元變更為每公尺1萬8,196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20公尺、218萬3,520元（見原審卷第102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69萬9,600元。
　9.附表編號9部分：
　　就附表編號9所示「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力峯公司主張蘇澳鎮公所於107年11月7日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將此工項辦理減帳，力峯公司嗣於108年4月23日完成此工項，並已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蘇澳鎮公所仍應按系爭契約之約定給付工程款，故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此工項工程款27萬3,194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蘇澳鎮公所辯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經兩造同意減列，該工項原先契約金額為每組88萬2,367元，於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變更金額為每組60萬9,173元，並提出系爭契約之單價分析表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39頁至第141頁），而經比對上開單價分析表，第一次變更設計之單價分析表係因「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中有部分細項工料數量追減而重新計價，且此工項力峯公司既主張係於辦理第一次變更設計後之108年4月23日始完工，力峯公司復無意思表示錯誤而無從撤銷原同意追減之意思表示，已如前述，則兩造就「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工項業經第一次變更設計時協議將原契約金額每組88萬2,367元變更為每組60萬9,173元，蘇澳鎮公所於結算明細表就該工項結算數量、金額為1組、60萬9,173元（見原審卷第103頁），並已依結算金額為給付，力峯公司就此工項無從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27萬3,194元。
 10.附表編號10部分：
　　就附表編號10所示「工程保險費」工項，力峯公司主張兩造約定系爭工程保險費為122萬4,833元，然「工程保險費」既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工程保險費」金額為129萬5,443元，蘇澳鎮公所僅給付122萬4,833元，尚應給付7萬610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若有相關項目如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另列1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此限。」(見原審卷第27頁)，可知該約定之目的係因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項目，多半會受工程費用多寡影響其實際數額，如概以固定金額給付可能導致不公平之狀況發生，此際方有依比例調整之必要，而系爭契約約定之保險費金額為122萬4,833元，力峯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為38萬5,867元，差額高達83萬8,966元，此有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保險單暨保費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89頁、第447頁至第453頁），復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49頁），就此兩造曾於106年2月23日召開工程保險費協商會議，蘇澳鎮公所於會議中主張：「因在工程保險費支付上有所疑義，工程預算書所列之工程保險費高於實際投保金額，是否依工程預算書所列支付，抑或憑據以實際投保金額支付未有定論，縣府建議運用協商機制針對此問題進行協商，並討論是否有減價空間?」，力峯公司則於會議中表達：「系爭工程為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含在內，假如其他單項或工時因施工效率而有所減少是否也需減價？減價確實有不合理之處，建議依照契約給付」等語，雙方最終達成協議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有該會議紀錄存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28頁至第129頁），另參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0月27日（88）工程企字第8817112號函釋有關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承包廠商依契約規定投保，其實際支付保險費用雖低於契約所列該項金額，機關仍應依契約所列金額支付廠商（見本院卷一第358頁），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5年9月19日工程企字第09500361690號函會議紀錄結論第1點揭示採購契約保險單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需以合理性為前提，並保留且善用雙方協調機制之意旨（見本院卷一第357頁、卷三第111頁至第115頁），可知蘇澳鎮公所於發現系爭工程預算書所編列之「工程保險費」超逾力峯公司實際支付之保險費甚多，恐係高估誤編，而欠缺合理性，曾與力峯公司進行減價協商，力峯公司則表示本件係總價決標，保險費已包含在內，不因工項或工時減少而須減價，最終雙方協議仍以預算書所列金額即122萬4,833元支付，可見力峯公司自始即主張保險費不因工項或工時增減而得任意變動，則依其真意，應認兩造就「工程保險費」此一工項已以122萬4,833元達成合意，而排除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之適用，不因嗣後結算金額之增減而影響所應給付「工程保險費」之數額，且本件力峯公司實際繳納保費金額僅38萬5,867元，縱因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有所落差，亦不致發生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所欲避免之不公平狀況，依誠信原則及公平原則，力峯公司自不得再依該約定請求增加「工程保險費」之給付。
 11.附表編號11部分：
　　就附表編號11所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工項，力峯公司主張結算之金額為1,087萬9,821元，然「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既以1式計價，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1項約定，即應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價金總額比例增減，是以蘇澳鎮公所應給付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金額為1,150萬7,029元，蘇澳鎮公所僅給付1,087萬9,821元，尚應給付62萬7,208元云云，然為蘇澳鎮公所所否認。經查，本院既已認定蘇澳鎮公所尚應就附表編號1至5所示工項各增加給付49萬4,004元、4,159元、1萬2,440元、3萬9,006元、30萬3,904元，合計數額85萬3,513元，又依系爭契約詳細價目表所載，「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工項為直接工程費用百分之7，並以1式計價（見本院卷一第189頁），參照蘇澳鎮公所結算明細表第1頁、第35頁（見原審卷第122頁、第127頁），可知系爭契約原約定之直接工程費用為1億5,310萬4,135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為1,071萬9,079元，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為1億5,542萬6,021元，並據以核算該數額百分之7即1,087萬9,821元為「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可見蘇澳鎮公所就「包商管理費及利潤」已有按結算金額與原契約價金比調整此工項之給付，惟蘇澳鎮公所結算之直接工程費用1億5,542萬6,021元尚應加計前述85萬3,513元，數額應為1億5,627萬9,534元，「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為1,093萬9,567元【計算式：計算式：1億5,627萬9,534元×7%＝1,093萬9,567元】，扣除已結算給付之1,087萬9,821元後（見原審卷第84頁），蘇澳鎮公所尚應給付力峯公司「包商管理費及利潤」之數額為5萬9,746元。至力峯公司所主張之計算方式，除原契約價金總額為1億7,500萬元之數額為正確外，其於關於原契約約定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結算總價額均顯然有誤，其據以計算蘇澳鎮公所應增加給付之「包商管理費及利潤」數額，即非正確，而無足採。
 12.基上，力峯公司得請求蘇澳鎮公所再為給付91萬3,259元（計算式詳如附表「本院判決」欄所示），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力峯公司依系爭契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請求蘇澳鎮公所給付91萬3,25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9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第106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僅判准38萬1,532元本息，而駁回其餘53萬1,727元本息之請求，尚有未合，力峯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為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力峯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此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力峯公司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另原審判命蘇澳鎮公所應給付力峯公司38萬1,532元本息，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蘇澳鎮公所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所命蘇澳鎮公所給付金額未逾150萬元，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第三審，經本院判決後即告確定，自無廢棄原審駁回本判決第2項該部分假執行聲請並另為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力峯公司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蘇澳鎮公所之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不得上訴。
力峯營造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任正人
　　　　　　　　　　　　　　　　　　　　　　　　　　　　
附表：
編號 工程項目 力峯公司原審請求金額 原審判決 力峯公司上訴主張金額 力峯公司上訴聲明 本院判決 1 機械拆除，含運費處理費及剩餘土石方運費 3,258,097元 0 2,198,713元 2,198,713元 494,004元 2 F7觀音石板+防水地坪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4,159元 3 花台防水收邊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12,440元 4 柱腳裝修，L型紅磚片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39,006元 5 排水立管 39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303,904元 6 南側橋 2,564,450元 0 2,564,450元 2,564,450元 0 7 北側橋 1,226,466元 0 1,226,466元 1,226,466元 0 8 北側截流箱涵步道 699,600元 0 699,600元 699,600元 0 9 倒伏閘門門體及門框 273,194元 0 273,194元 273,194元 0 10 工程保險費 687,267元 0 70,610元 70,610元 0 11 包商管理費及利潤 6,014,594元 22,023元 627,208元 605,185元 59,746元  合計 15,173,177元 381,532元 8,019,750元 7,638,218元 913,259元 





